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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擬修訂被動性海外所得免稅制度

因香港之被動性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並不要求取得所得的公司在香港具有經濟實質，歐盟於去

（2021）年下半年，將香港列入稅務不合作灰名單。近期，香港發布一份諮詢文件，提議修

訂被動性海外所得免稅制度（FSIE regime），以期使香港能從灰名單中移除。

根據此文件，香港將維持其屬地課稅原則。同時，跨國企業於香港之實體，無論其總部所在

地以及集團資產規模及收入，其在香港所收取之被動性海外所得皆將受此新制所規範。若上

述被動性海外所得滿足相關「經濟實質要求」或「關連性」之條件，在新制度下仍可繼續享

有免稅優惠。其中，單純控股公司將可適用較低之經濟實質要求。

此外，針對海外股利收入及資本利得，亦將引進參與免稅之規定。無論公司是否滿足經濟實

質要求，若符合相關條件，則可享有參與免稅優惠。諮詢文件中還引進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機

制。如果被動性海外所得已在未與香港簽訂租稅協定之國家課徵所得稅者，將可進行外國稅

額扣抵。

香港政府表示，計畫於2022年第四季提出相關修訂法案，並預計於2023年1月1日起推行新

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

背景

2021年10月，歐盟將香港列入稅務不合作灰名單。主要原因為歐盟顧慮香港之被動性海外

所得免稅制度可能導致雙重不課稅，因而可能誘使於香港設立空殼公司之避稅行為。

為避免歐盟之前述疑慮，香港政府過去數月與歐盟之商業稅務行為準則團體（COCG）保持密

切溝通。近期，雙方在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修訂方面終於達成共識，由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發布諮詢文件，羅列新制之主要特點，並尋求相關人士之建議。



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

受影響企業

• 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將僅適用於跨國企業之香港實體。針對跨國企業之定義，將依

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提出之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定（GloBE）中有關規定。

• 根據GloBE規定，「跨國企業集團」之定義為：有一家以上關係實體或常設機構，位於

與最終母公司所在地不同之稅收管轄區。而「關係實體」則為因持股或控制，財務數據

涵蓋於最終母公司所編製之合併財報中之實體。

• 然而，與GloBE僅適用於合併年收入逾7.5億歐元門檻之企業集團不同，新制之海外所得

免稅制度並未規定資產規模及收入門檻。因此，位於香港之大量跨國企業集團關係實體

不論其總部在何地，預計新制之海外所得制度都將對其產生影響。換言之，僅有以下三

種情況，不適用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

• 個人納稅者

• 在海外無透過常設機構營運之香港本地個體公司

• 在海外無設立實體或常設機構之香港本地集團企業

適用所得類別

• 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涵蓋以下四種被動性所得：

• 利息

• 權利金

• 股利

• 處分股權產生之資本利得

• 通常而言，香港僅針對屬主業之處分股權所取得之資本利得課稅，而不對非屬主業之處

分股權相關資本利得課稅。惟歐盟對此未作區分，亦即，相關資本利得皆應納入新制之

海外所得免稅制度。

• 因制度並不包含主動性所得（如：貿易所得、提供服務所得等），根據現行香港法律，

若相關主動性所得被認定為海外所得，則仍不需被課香港利得稅。



免稅條件

• 根據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納稅人在香港取得所涵蓋之被動性海外所得，需滿足

「經濟實質要求」或「關連性」之條件，方可繼續享有免稅優惠。如無法滿足相關條件，

其所得將被定義為源自於香港，並需課徵利得稅。

• 不同所得類別之免稅條件簡單總結如下：

所得類別 條件

利息、股利及資
本利得

經濟實質要求

• 如果納稅人非單純控股公司，其應從事實質性經濟活動，例如：進

行決策，以及在取得、持有及處置相關資產並在香港取得被動性所

得的過程中，管理並承擔主要風險。

• 如果納稅人為單純控股公司，其可適用較低之經濟實質要求。即，

在香港僅需從事持有和管理其股權投資，並按香港公司法有關規定

完成申報。

• 納稅人應聘僱一定數量具備資格之人員，並於香港支付一定金額營

運支出，以滿足經濟實質要求之適足性測試。適足性測試將根據整

體事實綜合決定，因此並不針對聘僱人員人數、營運支出金額等設

定具體之門檻。

• 納稅人若能證明其控管能力，相關活動可委託其他於香港開展相關

活動之公司。

權利金

關連性

• 僅與符合關連性之智慧財產權（IP）相關之所得，可適用免稅。關連

性將依據納稅人開發IP所產生之特定支出占開發IP全部支出之比例計

算。

• 下列所得將不得適用免稅：

（i）不符合關連性之IP相關所得（例如，商標及版權等行銷相關

IP）；

（ii）雖屬符合關連性之IP相關所得，但超過關連性比例。



參與免稅

• 為避免可能的雙重課稅並減輕法遵負擔，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針對海外取得之股利

及資本利得將引進參與免稅制度。換言之，若滿足下列條件的股利及資本利得，得適用

免稅：

（a）股東為香港居民，或雖非香港居民，但在香港構成常設機構；

（b）股東持有被投資公司5%以上之股份；

（c）自被投資公司取得之所得中，被動性所得占比不超過50%。

• 此外，參與免稅仍需符合其他列舉之反避稅規定要求。

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機制

• 在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下，若納稅人無法滿足免稅條件，可能面臨雙重課稅（如無

法滿足經濟實質要求等）。對此，諮詢文件引進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機制，以令被動性海

外所得已在未與香港簽訂租稅協定之國家課徵所得稅者，得在此制度下進行外國稅額扣

抵。

• 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機制僅適用於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所涵蓋且應課稅之海外所得。

換言之，若相關所得在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下適用免稅，或相關所得非屬海外所得免稅制

度所涵蓋之所得，則不得適用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機制。

立法及生效之預計時程

• 香港政府表示，計畫於2022年第四季提出相關修訂法案，並預計於2023年1月1日起開

始實施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預計將不會有過渡性安排。

行政指南

• 諮詢文件顯示，香港稅務局將發布行政指南，以協助納稅人評估其是否滿足新制之海外

所得免稅制度所規定的各項條件。

我們的觀察

• 諮詢文件所提出之新制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係香港政府與歐盟COCG協商一致後所形成，

因此本次諮詢文件將僅向相關人士尋求實務及行政執行之建議。制度之主要規定，以及

適用門檻等預計將不會再做修訂。

• 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所含新變化，包括：（1）引進針對股利及資本利得的參與免

稅；（2）針對被動收入的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機制，皆為香港稅制的重大發展。



參與免稅

• 為避免股利及資本利得被雙重課稅而引進之參與免稅制度，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新制

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中亦規定，為適用免稅，自被投資公司取得之所得中，被動性所得

占比不得超過50%。

• 如果香港公司與海外實際營運公司之間存在間接控股公司，參與免稅是否仍得適用，目

前在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中並不明確。若間接控股公司作為香港公司之被投資公司，

香港公司從間接控股公司取得盈餘分配，將不能符合參與免稅之規定。香港政府或可向

歐盟進一步釐清，是否可採「穿透」方式判斷所得實質，以確定是否得適用參與免稅之

規定。

單邊外國稅額扣抵

• 如果公司既不能符合參與免稅條件，又無法滿足經濟實質要求，導致其在香港收到股利

被課稅時，得採用單邊或雙邊外國稅額扣抵。

• 在香港所簽署之租稅協定中，通常僅針對股利所課徵之外國稅額可適用稅額扣抵（直接

扣抵）；與該股利相關，在外國獲利並繳納之所得稅則不可適用稅額扣抵（間接扣抵）。

• 諮詢文件中並未明確規範，本次引進之單邊外國稅額扣抵是否除針對股利所課外國稅額

外，還包括在外國所納之所得稅。

「在香港取得」被動性所得

• 新制之海外所得免稅制度，係針對「在香港取得」被動性海外所得而訂定。因此，如何

定義「在香港取得」，將影響納稅人是否能將所衍生之相關稅款遞延。

• 我們謹祈「在香港取得」被動性海外所得的定義，不會比在新加坡稅法中之類似定義範

圍更為寬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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